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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 

104年第7次會議紀錄 

 
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104年11月3日上午8時30分  

地    點：雲林縣選舉委員會2樓會議室  

主    席：林召集人金陽 

出席人員：蔡委員金保(請假)、蔡委員聰智(請假)、

黃委員慧玲、張委員森嚴、廖委員學

貞、陳委員東和、李委員長發、詹委

員惠茹、王委員元潭、許委員仲文、

陳委員文欽、呂委員松林(請假)、陳

委員存德、張委員翠屏、吳委員仁景、

陳委員永浤、鐘委員坤杰、林委員才

能、鍾委員松紋、李委員碧雲、吳委

員金塗、王委員服清(請假)、吳委員

聰億、陳委員振村、吳委員岳樺(請假)、

蔡委員顯典、王委員詩涵、鄭委員範、

林委員清雄、吳委員展吉(請假)、朱

委員茂坤(請假)、陳委員晉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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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人員：許總幹事木山、吳副總幹事成發、第

一組林組長良壽、第四組吳組長秀蕙、

行政室陳主任昭如、政風室林主任振

和 

記錄：江課員佩芳  

 

壹、 主席宣布開會： 

     本會監察小組現有委員33人，在場委員人

數26人，出席委員已超過現有委員人數2分

之1，現在開始開會。 

 

貳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繕具本會監察小組 104年第 6次會議紀錄，

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紀錄確認。 

二、 第 9屆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

申請登記及姓名號次抽籤作業注意事項，

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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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中央選舉委員會有關「開票所」禁止民眾

攝影之解釋函 3件，自即日起停止適用，

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；洽悉。 

四、 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屆立法委員選

舉雲林縣投開票所設置地點，業經本會

104年10月14日第426次委員會議決議，

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五、 有關本縣麥寮鄉(三盛村)、斗南鎮(石溪里)、

二崙鄉(田尾村)第 20屆村里長補選案，業

經本會 104年 10月 14日第 426次委員會

議決議辦理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六、 關於本縣麥寮鄉(三盛村)、斗南鎮(石溪里)、

二崙鄉(田尾村)第20屆村里長補選投（開）

票日，業經本會 104年 10月 14日第 426

次委員會議決議，定於 104年 11月 28日

（星期六）舉行，報請公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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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：洽悉。 

七、 有關本縣麥寮鄉三盛村、二崙鄉田尾村及

斗南鎮石溪里第 20屆村里長補選，本會

監察小組執行監察工作程序表，報請公

鑒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八、 有關本縣麥寮鄉三盛村、二崙鄉田尾村及

斗南鎮石溪里第 20屆村里長補選公辦政

見發表會經本會 104年 10月 14日第 426

次委員會議決議不予辦理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；洽悉。 

九、 有關本縣東勢鄉第 20屆鄉民代表（第 2

選舉區）黃合和，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

免法案，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，其缺

額經本會 104年 10月 14日第 426次委員

會議決議，依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」第

74條第 2項相關規定由得票數最高落選人

林惠如遞補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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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討論事項： 

第一案 

案由：審議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屆立法委

員選舉雲林縣 546 個投開票所主任監察

員資格案（附件資料另冊裝訂），請討

論。 

說明： 

(一)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9 條及及投

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規定

辦理。 

(二) 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

舉，每一投開票所置主任監察員 1人；主

任監察員須為現任公教人員。 

(三) 案內 546名主任監察員名冊，係由本會 104

年 9月 10日雲選四字第 1043450075號函，

請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就轄內投開票

所數，辦理足額推薦。 

辦法：案內所報名冊經審議通過後，續提請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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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議審定後，予以派用。 

業務單位補充說明： 

吳組長秀蕙：本案係審查本縣 20鄉鎮市選務作

業中心所推薦擔任「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

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」之本縣 546 個投開

票所主任監察員資格案，名冊中有 4 位的

現職為工友，3位的現職分別為臨時人員、

駕駛或是約僱人員，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

96 年 11 月 15 日中選一字第 0960009179

號函釋說明，「現任公教人員」之涵義。

基於選委會業務用人需要，包括公務人員

服務法規定之現任公務員，教育人員任用

條例規定之現任教育人員，政府機關之臨

時工友及依事務管理規則雇用人員與以工

程管理費、接受委託或補助之研究計畫進

用之人員等在內，因此，上述人員符合中

選會函釋之「現任公教人員」之涵義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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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 

案由：審議本縣麥寮鄉三盛村、二崙鄉田尾村

及斗南鎮石溪里第 20屆村里長補選投開

票所主任監察員資格案，提請討論。  

說明： 

(一)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9條及及投

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規定

辦理。 

(二) 本次補選各投開票所置主任監察員 1人；

主任監察員須為現任公教人員。 

(三) 案內選務作業中心提報麥寮鄉三盛村、二

崙鄉田尾村及斗南鎮石溪里主任監察員

名單如會議資料頁 52。 

辦法：案內所報名冊經審議通過後，續提請委

員會議審定後，予以派用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三案 

案由：審議本縣麥寮鄉三盛村、二崙鄉田尾村

及斗南鎮石溪里第 20屆村里長補選候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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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政見稿案，請討論。  

說明： 

(一) 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

第 7條規定略以，監察小組會議討論關於

候選人政見稿之審查事項。 

(二) 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7條規定，「…

政見內容以 600字為限，…學歷、經歷合

計以 150 字為限」。案內登記參選本縣麥

寮鄉三盛村、二崙鄉田尾村及斗南鎮石溪

里第 20 屆村里長補選候選人政見稿內容

如另冊裝訂之會議資料及會議資料頁

55。 

(三) 候選人政見內容資料審查，本會前已訂定

「選舉受理候選人政見稿及競選辦事處

申請書審查注意事項」，提請 103 年 8 月

27日監察小組會議討論通過後，於 104年

10月 19日雲選四字第 1043450108號函請

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會同監察小組委

員，辦理資料初審在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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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99 年 10 月 11 日中

選法字第 0990007395號函釋，「候選人所

繳送之政見稿資料如經縣市選舉委員會

監察小組會議審查後，不得修改。」 

辦法：案內政見稿經審議通過後，續提報委員

會議。 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四案 

案由：審議本縣麥寮鄉三盛村、二崙鄉田尾村

及斗南鎮石溪里第 20屆村里長補選候選

人申請設置之競選辦事處案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(一) 依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7 

條規定，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4 條

規定辦理。 

(二) 案內候選人申請設置之競選辦事處，業經

各鄉鎮選務作業中心查證，並無違反選罷

法第 44 條第 2 項規定情事：候選人競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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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事處不得設於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依法

設立之人民團體或經常定為投票所、開票

所之處所及其他公共場所。 

(三) 候選人申請設置競選辦事處情形，請參閱

頁 57。 

辦法：案內競選辦事處經審議通過後，續提報

委員會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五案 

案由：審議本縣麥寮鄉三盛村、二崙鄉田尾村

及斗南鎮石溪里第 20屆村里長補選，候

選人推薦投開票所監察員資格案，請討

論。 

說明： 

(一) 本案依據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

務規則第 4條規定，函請候選人推薦監察

員情形如會議資料頁 59，其中二崙鄉推薦

人數不足額 2人，二崙鄉選務作業中心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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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監察員 2人補足監察員所需員額。 

(二) 以上候選人所推薦之監察員，依投票所開

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第 3條規定，

不得為「候選人、候選人之配偶、直系親

屬、年滿七十二歲或健康情形顯不足以執

行監察職務者，不得擔任投票所開票所監

察員。」被推薦當事人與推薦之候選人需

雙重切結無上述不得擔任監察員情事。 

辦法：案內監察員名冊經審議通過後，續提請

委員會議審定後，予以派用。 

 

業務單位補充說明： 

吳組長秀蕙： 

1. 二崙鄉公所有二個投開票所，監察員需

用名額為 4 人。因登記候選人 2 人，僅

推薦監察員 2 人，故另外請二崙鄉選務

作業中心協助推薦 2 名監察員，經資格

審定後，符合監察員需用人數。 

2. 斗南鎮石溪里有一個投開票所，監察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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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用名額為 2人。因有 3 位候選人，各

推薦監察員 1 人，合數推薦監察員人數

計 3 人。嗣候選人資格審定後，將函請

斗南鎮選務作業中心辦理適格之監察員

抽籤。 

3. 麥寮鎮三盛村有一個投開票所，監察員

需用名額為 2人。因有 4 位候選人，各

推薦監察員 1 人，合數推薦監察員人數

計 4 人。嗣候選人資格審定後，將函請

麥寮鄉選務作業中心辦理適格之監察員

抽籤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十一、 臨時動議： 

王委員元潭： 

第 14任總統、副總統與第 9屆立法委員

選舉同日舉行投票並合併設置投票所，

有關攜帶手機及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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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罰，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93條

之 1規定，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

或科新臺幣 3萬元以下罰金。請教倘工

作人員詢問監察小組委員，將如何執行

此項任務，如何回答？ 

 

林召集人金陽： 

      行政罰法應處罰行為而不是狀態，有關總

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

免法針對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之立法不

一致部分，幾年前已有修法建議，本次選

舉因合併設立投票所，仍係依總統副總統

選舉罷免法第 93條之 1規定，處 1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 3萬元以下

罰金 

 

林組長良壽： 

委員提到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問題，牽

扯到法令面跟執行面的問題，法令面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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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林召集人已說得很詳細；至於執行面

部分，工作人員可攜帶手機進入投開票

所執行選務工作，但要關靜音(中央選舉

委員會 93年 03月 05日中選法字第

0930002401號)，以往也請工作人員如果

真要接聽電話，請到投票所外小聲對話

後，再回到工作崗位上；至於選民部分，

如果戴在皮帶上明顯看得出來，工作人

員是可立即要求拿下，至於放在口袋裡，

明顯被發現的也請其放置於大門口，因

為只要在投票所內發出電話鈴聲，一律

開罰。 

 

林召集人金陽： 

如果各位委員有去投票所巡視時，也請

將手機放置外面，避免不必要的困擾。 

 

吳副總幹事成發： 

有關禁止選民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之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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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面問題，請第一組於投開票所工作人

員講習時，請工作人員加強在入口處叮

嚀不可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，至於王委

員提及監察小組該如何處理問題？實務

上因為本件情事有時效性，投開票所之

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會先進行通報，

委員們屆時若接到通知，請會同警察人

員進行蒐證再回報至選委會即可，後續

因涉及刑事問題，會由司法單位及警察

單位來偵辦。 

 

十二、 主席結論： 

提醒與宣導是最好的預防選務違規方法，

選務監察工作的重點並不在於處罰。如

果委員在執行處理上有任何問題，都可

打電話到選委會找我，可做意見交流。 

十三、 散會：上午 10時 15分。 


